
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裁定  

113年度監宣字第589號

聲  請  人  魏○○  

0000000000000000

應受監護宣  

告之人      尤○○  

0000000000000000

關  係  人  彭○○  

0000000000000000

            尤○○  

0000000000000000

上二人共同

非訟代理人  林清堯律師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上列當事人間聲請監護宣告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一、宣告甲○○（女、民國00年00月00日生、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Z000000000號）為受監護宣告之人。

二、選定乙○○（女、民國00年00月0日生、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

000000000號）為受監護宣告人甲○○之監護人。

三、指定丙○○（男、民國00年0月00日生、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

000000000號）為會同開具甲○○財產清冊之人。

四、聲請程序費用由受監護宣告人甲○○負擔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聲請人丙○○之配偶即受監護宣告人甲○○

於民國113年4月2日因車禍致頭部外傷併顱內出血，經緊急

送往醫院進行開顱手術，術後一直呈現植物人狀態，日常生

活無法自理，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，為此依民法

第14條規定，聲請宣告渠為受監護宣告之人等語。

二、本院審酌下列證據：

　㈠戶籍謄本、親屬系統表。

　㈡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、全民健康保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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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大傷病核定審查通知書。

　㈢高安診所精神鑑定報告書及鑑定人結文。

　㈣親屬同意書。  

三、本院認受監護宣告人甲○○因車禍致腦部嚴重受創，術後呈

植物人狀態，癱瘓在床意識不清，需使用呼吸器，並仰賴鼻

胃管進食，生活起居需人24小時照顧，其定向力、辨識能

力、抽象思考能力、計算能力、現實反應能力均已缺損，且

無法恢復，綜此堪認已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，亦不

能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，准依聲請人丙○○聲請對甲○○為

監護宣告。又關係人乙○○（甲○○之母）為甲○○目前主

要照顧者，表示願意擔任甲○○之監護人，聲請人丙○○就

此表示同意，並同意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，由渠等分

別擔任監護人、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合於甲○○最佳利

益，爰選定乙○○擔任甲○○之監護人，指定丙○○為會同

開具甲○○財產清冊之人。

四、依家事事件法第164條第2項，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第二庭　　法　官　黃英彥 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

納裁判費新台幣1,0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吳思蒲

01

02

11

12

13

14

15

16

17

18

19

20

03

21

22

23

04

05

06

07

08

09

10

第二頁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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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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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裁定  
113年度監宣字第589號
聲  請  人  魏○○  


應受監護宣  
告之人      尤○○  


關  係  人  彭○○  


            尤○○  


上二人共同
非訟代理人  林清堯律師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
上列當事人間聲請監護宣告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一、宣告甲○○（女、民國00年00月00日生、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）為受監護宣告之人。
二、選定乙○○（女、民國00年00月0日生、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）為受監護宣告人甲○○之監護人。
三、指定丙○○（男、民國00年0月00日生、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）為會同開具甲○○財產清冊之人。
四、聲請程序費用由受監護宣告人甲○○負擔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聲請人丙○○之配偶即受監護宣告人甲○○於民國113年4月2日因車禍致頭部外傷併顱內出血，經緊急送往醫院進行開顱手術，術後一直呈現植物人狀態，日常生活無法自理，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，為此依民法第14條規定，聲請宣告渠為受監護宣告之人等語。
二、本院審酌下列證據：
　㈠戶籍謄本、親屬系統表。
　㈡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、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核定審查通知書。
　㈢高安診所精神鑑定報告書及鑑定人結文。
　㈣親屬同意書。  
三、本院認受監護宣告人甲○○因車禍致腦部嚴重受創，術後呈植物人狀態，癱瘓在床意識不清，需使用呼吸器，並仰賴鼻胃管進食，生活起居需人24小時照顧，其定向力、辨識能力、抽象思考能力、計算能力、現實反應能力均已缺損，且無法恢復，綜此堪認已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，亦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，准依聲請人丙○○聲請對甲○○為監護宣告。又關係人乙○○（甲○○之母）為甲○○目前主要照顧者，表示願意擔任甲○○之監護人，聲請人丙○○就此表示同意，並同意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，由渠等分別擔任監護人、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合於甲○○最佳利益，爰選定乙○○擔任甲○○之監護人，指定丙○○為會同開具甲○○財產清冊之人。
四、依家事事件法第164條第2項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第二庭　　法　官　黃英彥 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
納裁判費新台幣1,0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吳思蒲





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裁定  
113年度監宣字第589號
聲  請  人  魏○○  

應受監護宣  
告之人      尤○○  

關  係  人  彭○○  

            尤○○  

上二人共同
非訟代理人  林清堯律師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上列當事人間聲請監護宣告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一、宣告甲○○（女、民國00年00月00日生、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
    00000000號）為受監護宣告之人。
二、選定乙○○（女、民國00年00月0日生、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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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國113年4月2日因車禍致頭部外傷併顱內出血，經緊急送往
    醫院進行開顱手術，術後一直呈現植物人狀態，日常生活無
    法自理，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，為此依民法第14
    條規定，聲請宣告渠為受監護宣告之人等語。
二、本院審酌下列證據：
　㈠戶籍謄本、親屬系統表。
　㈡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、全民健康保險
    重大傷病核定審查通知書。
　㈢高安診所精神鑑定報告書及鑑定人結文。
　㈣親屬同意書。  
三、本院認受監護宣告人甲○○因車禍致腦部嚴重受創，術後呈植
    物人狀態，癱瘓在床意識不清，需使用呼吸器，並仰賴鼻胃
    管進食，生活起居需人24小時照顧，其定向力、辨識能力、
    抽象思考能力、計算能力、現實反應能力均已缺損，且無法
    恢復，綜此堪認已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，亦不能辨
    識其意思表示效果，准依聲請人丙○○聲請對甲○○為監護宣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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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之監護人，指定丙○○為會同開具甲○○財產清冊之人。
四、依家事事件法第164條第2項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第二庭　　法　官　黃英彥 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
納裁判費新台幣1,0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吳思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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